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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八十二 年 十一月 二日

生物館會議室使用規則                  八十二學年第二次系所務會議通過
（1） 本會議室以先登記先使用且使人數十人以上為原則，其優先順序如下：
（1）系所務會議（2）系所主辦之活動（3）生科所必修課程（4）其他
（2） 使用前需向負責人先登記用途及使用時間，同意後再行使用。

（3） 使用者需負責本室的清潔及所有設備之完整及定位，若有任何問題需即刻
通知負責人。

（4） 負責人需定時開門及隨時抽查使用之情形，若有違反以上使用規則，得禁
止使用人使用權利一個月以上，其時限則依違反之程度而定。


負責人：
